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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1-85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江苏林洋电力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洋电力服务”） 

●本次担保金额：2 亿元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12,809.41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截至公告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战略定位以及业务发展

需要，为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林洋电力服务拟向中

国工商银行启东支行申请增加非融资性保函额度 2 亿元，增加后总担保额度 4 亿

元，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述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陆永华先生或财务负责

人虞海娟女士在上述额度范围以内与相关银行签署担保协议及其他相关文件（包

括该等文件的修正及补充），授权有效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

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上述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江苏林洋电力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启东经济开发区林洋路 666号 

法定代表人：裴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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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2,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电力工程施工，机电工程施工，建筑

劳务分包，仪器仪表、电子电气设备、自动化设备、通信产品、计算机硬件、太阳

能光伏产品、充电设备及辅助材料的设计、制造、销售、维修、调试、技术咨询和

服务，计算机软件、节能技术和产品的销售、维修、调试、技术咨询和服务，充电

桩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管理服务，电动汽车充电服务，售电，电能表运行系统的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及维护，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档案管理服

务，国内劳务派遣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46,211.77 90,295.53 

负债总额 21,544.36 63,204.37 

净资产 24,667.41 27,091.16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1,544.36 63,204.37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45,437.87 72,872.45 

净利润 2,296.57 2,423.75 

上述部分数据可能存在尾差，系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林洋电力服务拟向中

国工商银行启东支行申请增加非融资性保函额度 2 亿元，增加后总担保额度 4 亿

元，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述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陆永华先生或财务负责

人虞海娟女士在上述额度范围以内与相关银行签署担保协议及其他相关文件（包

括该等文件的修正及补充），授权有效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四、董事会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该议案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的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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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获得全票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子公司林洋电力服务申请增加保函额度，公司为其

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子公司的业务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被担保方经营业

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公司能实时监控林洋电力服务的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担

保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上述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同意本次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公司子公司林洋电力服务申请增加保函额度，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子公司的融资能力，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提高

上市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信息披露充分。我们同意本次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51.25亿元人民币（含

本次担保），占上市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6.74%；公司对控股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49.35亿元人民币，占上市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 45.00%。上述担保全部为对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无逾期担

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四）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3 日 


